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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铲、小铲吊土已经淘汰了”
“盗掘采用更先进的‘挤压式爆破
法’”“安装反侦摄像头之外，在墓
葬周围‘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种
大庄稼隐蔽”……记者近期在山
西、安徽、河南、陕西等地调研发
现，目前文物犯罪作案手法更加科
技化，一些地方打击犯罪，尤其是
在打击贩卖环节仍存空间。遏制
文物犯罪亟须借助科技力量，持续
高压严打。

洛阳铲已被淘汰 盗墓者用
探针定位

2020年 7月，安徽省巢湖市文
物保护管理所工作人员在巡查中
发现，当地放王岗古墓群第七号墓
西侧有块区域的泥土与周边泥土
颜色不同。

当地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古墓
的新鲜泥土上覆盖着一些树枝，树
枝下面藏有一个直径 1米的洞穴，
深达 10米，盗洞直穿墓室，对墓室
结构及墓室内陪葬文物造成了不
可逆的损害。

在警方深挖之下，一个以巢湖
居民王某某为首，长期流窜于安
徽、江西两省的盗墓团伙浮出水
面。2020年 8月，该案 6名嫌疑人

悉数落网。经查，除盗掘巢湖放王
岗古墓外，该团伙还先后在安徽、
江西等地盗掘古墓8座。

王某某供述，作案时他们会随
身带一本当地“县志”，除了解地方
风土人情外，还从中发现一些古墓

“线索”，如具体位置、年代、墓主等
信息，再进行“选择性”盗掘。

在侦破安徽淮南武王墩古墓
被盗掘案件中，警方扣押了大量专
业作案工具，如雷管、土制炸药、升
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
头等。

“洛阳铲已经淘汰了。”负责侦
办放王岗古墓群盗墓案的民警告
诉记者，如今盗墓团伙在探墓方面
很专业，一些盗墓者还潜心研究风
水、星象，找到大致位置后，利用探
针定位。“小拇指粗细的探针最长
可以接几十米，基本上三五根探针
下去，就能够确定棺椁的位置。”

警方介绍，相比于过去采用
“爆破+人工挖掘”的方式，如今查
获案件中，有盗墓者采用“挤压式
爆破盗掘法”。“在探针扎出的拇指
粗细的小洞中倒入炸药，‘咚’的一
声闷响，就挤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
通道。”

靠着新技术、新装备的使用，
以往一个墓葬需要作业一两个月，
如今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盗
掘作业。一些大规模的陵墓，不可
能短时间内完成，为了逃避打击，
有的团伙甚至在大型陵墓旁边以
各种借口盖一些比较隐秘的高墙
深院，甚至修建假坟墓，再从内部
找准地点挖盗洞秘密进入古墓
葬。甚至还有团伙以开荒种地、植
树造林的名义在陵墓四周种上树
木或高大的庄稼，待这些植物足以
遮盖起人的行动时才开始作案。

出资人购买“服务”“摸金校
尉”千里盗挖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形成了出
资、探测、盗掘、运输、倒卖、走私一
条龙作业的地下文物犯罪链条。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
间，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境内的布
隆吉东汉代墓群、潘家庄汉代古城
池遗址等古墓群和古文化遗址陆
续遭到盗墓贼的破坏性盗掘。警
方发现，竟然是广西桂林的盗墓团
伙不远千里潜入甘肃境内所为，盗
窃得手后他们又偷偷潜回桂林。

调研发现，盗墓出资人身份复
杂，有开桑拿浴的、建筑工头甚至

是搞汽车运输的，他们只要提供资
金，就可召集到全国各地的“专业
人员”，购买“盗墓服务”。

而在贩卖环节，则有地方文物
贩子、垄断精品文物贩卖的“把
头”、替境外古董店老板网罗精品
的“马仔”等诸多角色。盗挖团伙
将文物盗掘出土后，被盗文物迅速
流入“黑市”。受访者普遍表示，对
贩卖环节打击乏力，致打击文物犯
罪出现“割韭菜”难题。在盗贩文
物链条中，“一线”盗挖人员获刑最
重，但获利最少，文物贩卖环节则
是暴利，每倒一手，价格几乎翻
番。在旺盛的需求刺激下，一线盗
挖的“摸金校尉”，如同韭菜割掉一
茬儿又会冒出新一茬儿。

然而，文物贩子和藏家往往难
以被打击。采访中，受访者说，除
了无序流转，贩卖者也多是单线联
系，许多盗墓者甚至不清楚自己挖
出什么，更别提卖给谁、卖到哪。
这让警方在文物追缴和全链条打
击上受限。

扩充文物“DNA库”打击审判
漏洞须堵住

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委托陕
西省公安厅建设的“全国文物犯罪

信息中心”和“中国被盗（丢失）文
物信息发布平台”，已录入涉案信
息1万余条、涉案人员数千名；采集
28个省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数
千条。基层建议，尽快扩大这种文
物“DNA库”的范围和作用，采集所
有重要文物的电子身份，为斩断被
盗文物流转路径和追缴海外流失
文物提供技术支撑。

部分受访专家和民警认为，按
照现行法律，在打击和审判中，盗
掘古墓葬犯罪行为发生在“国保
区”和“非保区”的结果有不小差
别：国家级文物保护区以“行为
论”，即发生盗墓行为便可打击处
理，且量刑在 10年以上；盗墓行为
发生在非文物保护区，则以“结果
论”，即大肆盗挖中只要没有挖出
东西或警方没有找到东西，便不构
成犯罪。这种打击、审判漏洞也需
要研究、改变，打击盗掘古墓葬不
应以“在哪挖”定罪，而以造成的实
际破坏后果量刑，即只要以获利为
目的、有盗挖行为就应该判刑，挖
出重要墓葬就重判。

探针定位 挤压爆破 红外夜视

盗墓贼淘汰洛阳铲用上高科技

近两年，“直播带货”以势不可
挡的趋势成为新型消费模式，也逐
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
桥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中售卖三无
产品、售后维权难等问题，参与销
售的主体多元、责任不清晰是造成
乱象的主要原因，要通过对法律法
规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出台一
些规章指导意见，甚至一些行业自
律性的规范，给消费者、主播、平台
等主体明确的指引，促进这一业态
良性发展。

朱剑桥认为，从目前看，直播
带货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然会带
来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
的规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
体上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
得感、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整个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
者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
就是怎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
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
是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朱剑
桥说。

直播带货弥补传统电商营销
方式上的不足

记者：如何看待直播带货这一
新业态？

朱剑桥：直播带货作为一个新
的营销方式，是随着技术发展带来
的新生事物，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
趋势。直播带货最吸引人的是互
动性、参与性，它弥补了传统线下
销售和电商在营销方式上的不足，
主播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给
消费者进行解读，实现人、货、场三
要素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消费者在
传统消费方式过程中得不到的体
验和收获。

直播带货里的网红和明星，是
这个领域标志性的营销方式，利用
名人效应把流量转换为购买力，对
于增加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真实全
面的了解是有帮助的，也节省了时
间成本。

记者：为什么2020年直播带货
更为火爆？

朱剑桥：从 2019 年下半年开
始，当传统电商和社交电商的红利
到了瓶颈期，资本、平台、商家就把
目光投向新的销售模式。

2020年的疫情是个催化剂，线
下消费被限制，一些地方农产品滞
销，传统渠道被阻断之后，直播变
成了实现商品信息传播的重要载
体，这也是直播电商在去年为社会

做的特殊贡献。
直播带货最大痛点是售后服

务难保障
记者：直播带货存在哪些问

题？
朱剑桥：中消协在去年 4月份

发布了2020年1月至3月直播电商
购物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总体而
言，消费者对直播购物各个环节的
满意度都未达到80分，对于虚假宣
传和商品来源的担心情况相对突
出。

记者：怎么看待直播带货中刷
单、刷流量？

朱剑桥：直播带货刷单、刷流
量是一种比较恶劣的行为。直播
电商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给消费
者提供更直观全面的信息，现在最
重要的这些数据几乎都是假的，严
重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对商
家也是一种伤害。

《电商法》里边规定，刷单炒
信、虚假评价都是违法行为，同时
引人误解也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

记者：平台应该怎样阻止刷
单？

朱剑桥：不确定平台能不能通
过技术手段规避，但是平台至少要
做这样的努力，要负起自律的责
任，这也是维持直播带货业态良性
成长的必要手段。

记者：从监管角度来说，怎么
应对直播带货刷单？

朱剑桥：肯定需要借助技术手
段，不太容易主动发现，不然也不
会这么多刷单了。还是鼓励大家
多举报，同时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去
主动发现，实现监管。

记者：直播带货最大的痛点在
什么方面？

朱剑桥：主要是售后服务难保
障。直播带货参与销售的主体多
元，责任不清晰，维权的时候不知
道该找谁，这是造成消费者维权难
的根本原因。消费者看着主播才
买的，结果主播可能说，你是和淘
宝、京东发生的交易，跟我无关。
找旗舰店的销售者，他可能会说你
是通过直播间引流来的，找平台，
他可能又说我只是提供场地，你要

先找主播。
规范直播带货 法律条款需

进一步细化
记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很难

分清背后的主体责任，很多时候都
还是认主播。怎么解决主体多元
责任不清的问题？

朱剑桥：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是
有的，只不过现在新的方式出来
了，主体多了，需要相关职能部门
通过细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把
这些主体的责任对号入座明确下
来。明确什么情况下主播承担代
言人、销售者或者经营者的责任；
短视频平台是不是应该承担电商
法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
任。责任主体明确下来了，消费者
就知道该找谁了。

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在参与
到直播间、完成购物行为的时候，
能明确对应的主播是什么角色，在
后续维权时，就知道采用什么方式
去找谁维权。这些现在相关监管
部门正在积极完善。

记者：现在哪些部门可以做出
这些规范？

朱剑桥：商务部门、市场监管
部门、网信部门、文旅部门、广电部
门等。另外一些行业组织也可以
从自律角度上进行引导，像中国商
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广
告协会等，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
有一些指引性。

记者：有没有必要制定垂直领
域的法规？

朱剑桥：从法律的角度上说，
规范直播带货的法律条款并不空
白。直播带货反映出来的问题，涉
及电商经营模式各主体的责任问
题，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广告宣
传行为规范问题，产品质量问题，
都有相应的法律能覆盖。主要在
法律适用性、针对性上，需要在规
章和规范层面进行细化。

记者：中消协曾点名批评过一
些明星带货主播，后续效果如何？

朱剑桥：他们第一接受监督，
第二请求指导，第三也反映他们的
困惑，对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困
扰。同时也都表达了很积极的愿
望，想参与到我们对消费者的引导

和对法律和消费知识的传播上来，
也希望消费环境会更好，希望直播
营销的这种业态会发展得越来越
快。

我总体感觉这些从业者还是
想做好，但面对新的业态，他们对
相关规定、对自己角色的理解以及
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还不是很清
晰。

直播带货经过规范后能更加
良性发展

记者：消费者怎么避开直播间
套路，怎么维权？

朱剑桥：消费者要理性购物，
下单之前要确认商品的保障信息，
不要贪便宜。

后续维权都有法定途径，先去
找经营者或者主播进行沟通，这是
最简便也是最好解决问题的。如
果协商不了，还可以通过消协、时
政热线来反映，也可以找有关行政
部门进行投诉，数额比较大的话，
还可以起诉。现在的年轻消费者
也有很多自维权的方式，通过舆
论、微博等，各种花式维权。我们
建议维权还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
围内，理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记者：职业打假人在维权中的
行为是否可取？如何看待？

朱剑桥：在消协眼里，只有消
费者和非消费者，不论是职业打假
人还是什么别的角色，只要是正当
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就会

维护。
净化消费环境，需要社会公

治，没有哪一家可以包揽全部。管
理涉及的方面太多了，需要参与治
理的主体非常多，只有大家都积极
发挥出作用，整个大环境才能够向
好。光靠司法、行政监管部门、消
协，是兜不住的。只要是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去行使监督权利，维
护自身的权益，真正起到净化市场
效果，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记者：直播带货业态未来的走
向是什么？

朱剑桥：从目前看，直播带货
还是有生命力的。它虽会带来一
些挑战和问题，但经过一系列的规
范之后，能更加良性发展，总体上
会朝着一个让消费者更有获得感、
更便利、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整个
消费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有趣。

无论什么样的业态、模式或者
营销方式，手段变来变去，无非就
是怎么样更好地实现商品和消费
者之间的对接，直播带货最终还是
要回归商品交易的本质，也许 5G
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更进步、
物联网更发达，能够使人、货、场的
配置更有效、更安全，给消费者更
好的体验方式，会让直播带货更完
善、或者会取代直播带货，我觉得
都有可能。

中消协秘书长朱剑桥谈直播带货乱象：带货主播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还不是很清晰

直播带货最终要回归商品交易本质


